
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等學校
學生學業成績更正申請表
申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
	學年度
	
	學期別
	□第1學期　　□第2學期

	授課教師
	
	授課科目
	

	學生班級
	
	學生學號
	□如附件(多人)

	學生姓名
	□如附件(多人)

	更改類別
	□第   次定期成績
□日常成績
□補考成績
□重修成績
	更正原因
	□登載錯誤
□評分錯誤
□其他

	敘明更正情形
(本欄必填)
	

	原成績
	□如附件(多人)
	更改後
成績
	□如附件(多人)

	授課教師簽章
	
	承辦人簽章
	

	註冊組長簽章
	
	教務主任
簽章
	


	校長簽章
	
	登錄人簽章
	(成績登錄負責人簽章)


備註1：若有多人成績需更正，請另提供名冊，名冊內容須包含學生姓名、學號、班級、座號、原成績與更改後成績。
備註2: 各項成績登載於成績檢核日結束後，均不得再更改。

